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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21日分别

召开了第十一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1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现将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业绩承诺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20 年 10月 16 日，公司 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

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重组方案由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资产置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四部分组成。 

（一）上市公司股份无偿划转 

公司原控股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上海强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控股）40%股份无偿划转至上海东浩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浩实业）。 

（二）资产置换 

强生控股拟以自身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东浩实业持有的

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外服）100%股权（作为“置入资产”）

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强生控股向东浩实业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交易价格

的差额部分。 

（四）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重组后新注入资产的绩效，同时满足上市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强生

控股拟以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 3.08元/股的发行价格，向东浩实业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973,306,663.56元。 

根据强生控股 2020年 7月 9日公告的《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强生控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4 元（含税），上述除

息完成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3.04元/股，向东浩实业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960,666,317.28 元。 

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本次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拟

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

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拟用于拟置入资产“数字外服”转型升级项

目。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东浩实业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子公司

上海外服的业绩承诺进行了如下规定： 

（一）业绩承诺期限 

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期为三年：2021至 2023 年。 

（二）业绩承诺指标 

1、上海外服在业绩承诺期间实现的归母净利润额分别不低于： 

承诺归母净利润（万元） 

年度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承诺归母净利润 38,326.90 43,941.49 50,333.29 

2、上海外服在业绩承诺期间实现的扣非归母净利润额分别不低于： 

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万元） 

年度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 33,841.90 39,456.49 45,848.29 



二、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上海外服

2021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一）归母净利润 

上海外服 2021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58,422.59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52,915.19万元，实际完成数较 2021年度承诺归母净利润高 14,588.29

万元，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138.06%。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承诺归母净利润 实际归母净利润 差异数 实现率 

2021年度 38,326.90 52,915.19 14,588.29 138.06% 

（二）扣非归母净利润 

上海外服 2021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58,422.5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5,772.95 万元，实际完成数较 2021 年度承诺扣

非归母净利润高 11,931.05 万元，业绩承诺实现率为 135.26%。 

单位：人民币万元 

期间 
承诺扣非归母净

利润 

实际扣非归母净利

润 
差异数 实现率 

2021年度 33,841.90 45,772.95 11,931.05 135.26% 

综上所述，经双方确认，2021年度业绩补偿金额为 0.00元。东浩实业关于

上海外服 2021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完成。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外服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海外服 2021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上海外

服 2021 年度实现的归母净利润和扣非归母净利润均已完成 2021 年度的业绩承

诺。董事会的召开、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外服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内容真实、数据准确，完整、客观地反映了上海外服 2021年度的业绩完成情况。

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3日 


